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

少先队浙江省工作委员会

浙国税发〔2010〕34号

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
少先队浙江省工作委员会
关于举办全省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的通知

各市、县国家税务局、团委、少工委：

为深入开展今年4月全国第19个税收宣传月活动，大力加强税法宣传，普及税法知识，积极推进青少年税收文化建设，增强税收法制意识，省国税局、团省委、省少工委决定联合举办全省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。现将本次大赛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开展青少年税收宣传工作的重要性。

在青少年群体中组织开展税收宣传漫画大赛活动，是深入开展税收法制宣传教育，增强普法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举措，是我省迎接全国第19个税收宣传月的重点项目之一。各级国税局、团委、少工委要以本次大赛为载体，在青少年中宣传普及税收的意义和基本知识，帮助青少年认识税收、了解税收，从小树立正确的税收观，争当爱国守法的小公民，争当纳税权利与义务的小宣传员。要通过赛前宣传发动的系列活动和赛后优秀作品的展示利用，向更广范围的青少年群体及其家庭开展税收宣传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税收宣传氛围。
二、加强领导，确保大赛各项宣传组织工作取得实效。各级国税局、团委、少工委及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密切协作，精心组织，充分发挥青少年宫（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少年宫）的社会辐射效应和学校团队组织的集聚优势，广泛组织动员广大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，组织做好税收宣传漫画作品的创作、选送工作。要注重加强对美术教师及青少年漫画爱好者的宣传发动工作，采取多项措施鼓励他们开展丰富多彩的相关创作活动，力争在大赛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的税收宣传漫画作品。要按照大赛活动的相关要求，加强对作品创作的指导，实现作品表现力与教育性的有机统一。各地要认真汇总活动筹备、宣传、组织、青少年参与情况，做好活动成果总结工作，及时向省国税局、团省委报告。
三、突出主题，营造良好的税收宣传环境。各地要以此次税收宣传漫画大赛为契机，围绕主题，因地制宜，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配套税收宣传教育活动，将宣传触角深入到青少年中去，延伸到社会家庭中去，真正实现通过办赛活动加强宣传的目的。要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，加强大赛期间的媒体合作，及时报道活动进展情况，为在全社会进一步开展税收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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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全省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方案

一、活动目的
全省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是我省国税系统迎接全国第19个税收宣传月的重点项目之一。为积极推进青少年税收文化建设，在青少年中宣传普及税收的意义和基本知识，帮助青少年认识税收、了解税收，从小培养税收法制观念，树立正确的税收观，争当爱国守法的小公民，争当纳税权利与义务的小宣传员。以本次活动为载体，通过赛前宣传发动的系列活动和赛后优秀作品的展示利用，向更广范围的青少年群体及其家庭开展税收宣传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税收宣传氛围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税收·发展·民生——税收带来家乡美。

以充满童真童趣的画笔勾勒“税收带来家乡美”的动人画卷，以生动形象的漫画形式揭示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的税收本质，以少年儿童独特而富有想象力的视角诠释“税收·发展·民生”的宣传主题，充分表达少年儿童群体对和谐社会与国家税收密不可分的认识，积极倡导诚信纳税的现代社会文明生活。

三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 少先队浙江省工作委员会

承办单位：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各市国家税务局

执行机构：大赛组委会，负责本次赛事的监督指导，组建专家评审委员会。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推广和宣传，活动策划及各项赛事组织的具体事宜。

组委会成员： 

主  任：钱宝荣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主任：邢幼平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苗伟伦 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、省少工委主任

委  员：蒋学武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主任

劳虓虓 共青团浙江省委少年部部长、省少工委

副主任

杜作锋 共青团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

办公室成员： 

主  任：蒋学武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主任（兼）

副主任：张红阳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魏慈瑛 浙江省少工委副主任、省少先队总辅导员成  员：唐永卿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常务副秘书长

臧丛林 浙江省少工委办公室干部

曹杭丽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秘书
叶  青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副主任               

评委会：负责入围作品的审阅，根据评审细则评选出各奖项获奖作品，为获奖作品撰写评语。评委会成员另行确定。

四、组织方式

1.浙江省国家税务局、共青团浙江省委、少先队浙江省工作委员会采取联合发文、共同发动、派员评审的方式组织举办本次比赛。

2.由各市国家税务局、团委、少工委成立初评委员会，做好所辖县（市、区）比赛的相关宣传、发动、组织、初评和送选工作。

3.各市、县国家税务局、团委、少工委依托当地青少年宫和学校，以在校中小学生及其家庭为主要宣传对象，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，通过送一册学习读本、办一次知识讲座、做一次展板展示等“三个一”青少年税收知识宣传系列活动，普及基本税收知识，启发创作灵感，扩大宣传影响，发挥先导和推动作用，增强社会参与性和渗透力，突出办赛活动的综合宣传效应。

4.各市、县少工委要有计划地组织发动各校中小学生参赛。

5.大赛所需经费由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筹集、承担。

五、比赛日程
大赛时间为2010年3月18日-2010年5月31日，活动日程初步安排为：
2010年3月18日-5月7日：全面启动。各市广泛开展宣传发动（完成“三个一”系列活动），接受来稿。

2010年5月10日-5月14日：初评送选。各市组织专业评委对本地（包括所辖县、市、区）来稿作品进行初评，产生并向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送入围作品。

2010年5月17日-5月25日：作品展示。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对入围作品进行归集整理并适时通过网媒展示。

2010年5月26日-5月30日：终评终审。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委员会，经综合讨论评审，评选出各奖项。

2010年5月31日：大赛结束。公布评选结果，表彰获奖单位和个人。
六、参赛对象

全省在校中小学生，提倡在教师指导下集体参赛。

七、规则设置

（一）年龄分组

大赛分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年龄组别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。

（二）作品要求

1.作品表现手法不限，可采用歌颂、幽默、讽刺、科幻、寓意、对比等艺术语言风格，单幅、多格、组画等表现形式（彩色黑白均可）。作品要求主题鲜明，积极健康，内涵丰富，时代感强，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，作品不脱离税收法律法规的范畴。

2.作品以手绘纸制为主，也可以是电脑制作。手绘纸制作品规格为幅面不小于A4（210mm×297mm）、不大于A3（297mm×420mm）；电脑制作作品大小控制在2M以内，文件格式为JPEG格式，分辨率不小于320*240、不超过640*480像素。

3. 每件作品需附简短文字说明，内容包括作品名称及对创作理念、主题思想的简单描述。

4. 参赛作品应为原创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，同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。凡曾在其他比赛中入选过的作品需作必要说明。作者应对其参赛作品版权的合法性负责，任何因参赛作品引发的纠纷由参赛作者承担。

（三）评选办法
大赛分初评、复评两个阶段。

初评由各市国家税务局、团委、少工委依托各地青少年宫（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少年宫）组织实施，在两个年龄组别各初选20篇优秀作品；复评由浙江省国家税务局、共青团浙江省委、少先队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，在进行相应网络展示的基础上，由大赛组委会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秉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进行评选。

（四）稿件传递方式

参赛投稿方式：参赛稿件应为原作或清晰度高的复印件，通过邮寄或直接递送等形式送交至各市地青少年宫（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少年宫）。电脑制作作品也应通过刻制光盘寄送、网上投稿系统或发送电子邮件形式提交。来稿应注明“全省中小学生税收宣传漫画大赛”字样，并填写参赛组别、作者、指导老师姓名及性别、学校单位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和邮编。来稿不退，自留底稿。每位参赛者限报2件作品，每件参赛作品指导老师不得超过2名。

入围送稿方式：初评结束后，各地通过青少年宫在线（www.qsng.cn）本次大赛专题，上传参赛作品扫描文档及相关作品信息。

（五）奖项设立

1.两个年龄组别各设金奖3名、银奖5名、铜奖10名、优胜奖50名及入围奖若干名。

2.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，以表彰参赛作品集中或获奖率高的团体。

3.设优秀辅导奖若干名，对金奖获得者的指导教师或获组织奖团队的组织老师进行表彰。

（六）其他事宜

主办方对参赛来稿拥有修改和永久使用权（包括展览、印刷、出版、传播、推荐参赛等），不另支付稿酬。参加作品一律不收参赛费。凡提交参赛的作品作者，均被主办单位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。

八、作品展示

（一）大赛优秀获奖作品汇集收编专题画册。

（二）对大赛优秀获奖作品进行专题网络展示。

（三）相关报刊杂志少儿专题栏目报道。

（四）制作街道展示墙绘。

九、大赛官方网站

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（www.zjtax.gov.cn）、青少年宫在线（www.qsng.cn）、绿色在线（www.zj61.net）。大赛启事、动态消息、入围作品展示、网友评论及大赛结果均将在官方网站专栏上公布并即时更新。

十、活动联系

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    曹杭丽  0571-85273736

浙江省少工委办公室        臧丛林  0571-85152956
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  徐美华  0571-85772015

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
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7日印发
        校对：办公室
文件











